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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目的 

    為延伸本系校內實習課程及早與公部門與產業界接軌，推動本系與校外機構資源合作而發

揮乘數效果，期使本系學生所學之理論能與實務密切結合，以強化職場專業能力及未來順利就

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 

    本系九十九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 

三、實習時數 

本系學生須於畢業前完成第一階段 120小時(含)以上之校外實習時數，再完成第二階段修

習課程，未完成者不得畢業，若遇特殊情況，得經由系務會議同意後，延長實習期限。 

四、實習機構與時間 

(一)、實習機構類別 

1、政府部門 

2、合法登記立案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基金會 

3、依法設立登記之企業 

(二)、實習機構選擇 

實習機構之選擇以本系公布之機構為主，學生亦可自行接洽實習機構，但應於實

習前徵得本系之同意，校外實習申請表如附件一。 

(三)、實習期間 

以每學期之暑假為主，學生可於不同機構實習，經本系同意後可累計各次實習時

數，惟在每一機構內之單次實習數不得少於六十小時。 

五、實習輔導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若有實習工作上的任何問題，均可向各實習輔導老師尋求協助及解

決，實習輔導老師得於實習期間親自訪視實習機構，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一） 實習輔導老師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兼任教師需先經本系個案審查通過方可指

導。 

（二） 實習輔導老師必須負責實習機構之協調聯繫相關事宜。 

（三） 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應於適當時間拜訪實習機構，瞭解學生實際實習狀況，

並應以電話、電子郵件或面訪等方式督導學生，並依實習督導表填寫後送回本系

建檔備查。 

六、實習行為規範 

本系學生至各機構實習，應遵守該機構之規定及本系實習規定，不得無故遲到、早退、擅

自離開工作崗位，以維護本校良好校譽。 

七、實習成績考評 

(一)、實習期滿，由實習機構填寫校外實習考核評分表(格式如附件二)，實習總成績包

含：實習機構督導評分及規劃與防災實務演練課程成績兩項。評分達七十分者為

通過，由本系計入校外實習累計時數。 

(二)、實習期間，由學生自行填寫校外實習簽到（退）及工作紀錄表（格式詳如附件三），

詳實紀錄簽到退及工作內容、情形等，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至都防系辦公室。 

八、違反實習規定之處分 

(一)、違反本要點之第六點者，得視情節輕重，經系務會議討論後，決定懲戒方式，並

依校規懲處，必要時則訴諸法律途徑。 

(二)、若刻意偽造校外實習考核評分表，除實習時數不行採計外，並另依系務會議討論

後，依校規懲處。 

九、實習學生責任 

(一)、參與校外實習學生之交通、保險及食宿費用，由學生自行支付。 

(二)、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準時出勤並接受其督導。 

(三)、實習期間之請假，需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四)、實習期間之服裝儀容，須依實習機構之要求配合須得體。 

(五)、撰寫實習心得報告、「規劃與防災實務演練」課程實習分享。 

十、本系學生實習課程與校外實習各階段實施做法表，如附件四。 

十一、本細則經系、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